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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根据食品、饮料、乳制品、酿酒、制药、日用化工等行业不锈钢容器的应用特点，结合国
内机械制造行业的工艺装备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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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饮料、乳制品、酿酒、制药、日用化工等行业用来发酵、冷却、调配、贮存酒

液、果汁、乳品及洁净水等液态物料的食品工业用常压不锈钢薄壁容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木。凡是不注口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口

    GB/T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280-1992 不锈钢冷轧钢板

    GB 16798一1997 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JB/T 4735一1997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JB/T 9185一1999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工艺方法

    YB/T 5091一1993 惰性气 体保 护焊接用不锈钢棒 及钢丝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薄壁容器

    指罐体材料厚度与直径的比值不大于0.2%，且厚度不大于5mm的容器。
3.2

    容积

    本标准中所说的容积系指有效容积。

4 产品分类

4.1 型式

    本标准规定的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为立式或卧式常压容器，按结构可分为单筒式、保温式、

弥勒板冷却式、内插板冷却式、内盘管冷却式。
4.2 容积系列

    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的容积应优先选用表 1中所列的数值。

                                      表1容器容积 单位为立方米

0.5 1 2 3 4 5 6 8 10 12 15 18

20 25 30 35 40 45 50 60 70 80 100 120

150 180 210 240 280 320 360 400 450 500 55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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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5，1 设计

5.1.1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的容积设计推荐优先选用本标准规定的容积系列参数。
5.1.2 图纸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工艺工况，选择合理的高径比，合理配置罐体附件。

5.1.3 如采用冷轧不锈钢板材，罐体内外表面保持板材的原色和粗糙度，内焊缝的表面粗糙度Ra不大

于0. 8 }tm;如采用砂抛光或电化学抛光，应保持内外表面均匀一致，且表面粗糙度Ra不大于0.8pmo
容器应符合GB 16798一1997的规定

5.1.4 容器的上、下封头应采用折边结构，过渡圆弧半径R不小于25 mm，采用冷旋压或冷模压方式
加工;罐体开孔直径不小于38mm时应采用内翻边或外翻边，翻边圆弧半径应不小于5 mm.

5.1.5 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罐体所用的不锈钢板材根据工艺和介质一般选用 0 Cr18 Ni9 ,

OOCr19Ni10, OCr17Ni12Mo2和00 Cr17 Ni14 Mo2等，或同类国外牌号材质;不锈钢板材和焊接材料
等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5.1.6 原材料应确保其物理、化学性能符合相关标准规定，材料进厂检验应尤其注重外观检查，供应

商应提供材料质量及检验报告证明。

5.1.7 不锈钢板材一般选用冷轧不锈钢卷板，符合GB/T 3280一1992的规定，罐体的每个筒节的拼接
纵缝不允许超过三条;不锈钢板材宽度应优先选用1000 mm, 1219 mm和1500 mm三种规格。

5.1.8 不锈钢焊丝符合、'B/T 5091-1993的规定，0 Cr18 Ni9之间焊接选用的焊丝钢号为HO Cr21 Ni 10

或ROO Cr21 Ni10 ; 00 Cr19 Ni10之问焊接选用的焊丝钢号为HOO Cr21 Ni 10; 0 Cr18 Ni9与0 Cr17 Ni12 Mo2

之问或 0 Cr17 Ni 12 Mo2之间焊接选用的焊丝钢号为 HO Cr19 Ni 12 Mo2或 H00 Cr19 Ni12 Mo2 ;

00 Cr17 Ni 14 Mo2之间焊接选用的焊丝钢号为H00 Cr19 Ni 12 Mo2

5.2 制造

5.2.1 不锈钢板材在开卷、校平时不应出现表面划伤，避免与其他材料接触出现铁污染。

5.2.2筒节下料展开长度应根据罐底和罐盖的实际测量周长 (按中径)，偏差为士3 mm.
5.2. 3 下料应确保图纸尺寸的要求，切割直线偏差士0. 5 mm/m，圆弧偏差R士1 mm.割口断面不得有

割豁、偏吹现象，否则应予修正。

5.2.4板材对接间隙一般为0.2二 一0. 6 mm，且相对均匀;对接错边量小于 1/6板厚，最大不超过
0. 4 mm.

5.25板材接缝采用氢弧焊点焊固定，焊点表面无氧化现象，且不应高于母材，否则予以磨平口

5.2.6板材的焊接应采用氢气保护焊等惰性气体保护焊接方法，并符合JB/T 9185一1999的规定。
5. 2. 7 角接或搭接接缝间隙不大于I mm，局部间隙允许超过I mm，但焊前应予以填补。

5. 2. 8焊缝部位不应有明显的焊接变形，焊缝宽度、余高均匀一致，焊缝余高为0 mm-V 0. 6 mm o
5. 2. 9罐体内焊缝应修磨至与母材齐平，表面粗糙度Ra不大于0. 8 lxm;外焊缝两侧各20 mm-25 mm

内抛亮带，要求亮度均匀，边缘整齐。

5.2.10 弥勒板、内插板或盘管等零部件表面不应有深度超过0. 2 mm的压痕和划伤，否则应予修整。
5.2.11 产品制作完成后，应进行整体酸洗钝化及水洗处理，用水洁净，水中氯离子含量不超过

25 mg/L，酸洗钝化后不得出现表面色差现象;水洗时应将酸洗钝化膏全面清除。
5.2.12 罐体上的部分碳钢材料如支座、吊耳等，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并涂以图纸规定的面漆，且罐体

上的碳钢部件应加不锈钢垫板。

5.2.13 罐体制作完毕后应进行盛水试漏，试验要求按6.2.10

5.3 罐体附件
5.3.1 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的主要附件如上人孔、下人孔、搅拌器、液位计、呼吸器、取样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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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淋装置、清洗装置、阀门等，应确保其质量和安装位置，品质应符合GB 16798一1997的规定。

5.3.2 附件要求全部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表面作抛光处理，粗糙度不大于Ra1.6.
5.3.3 上、下人孔要求轻便灵活，人员进出方便;呼吸器的设计通气量应大于进出液口的最大流通量;

所有附件不允许有泄漏现象。

5.3.4 罐体上的开孔要圆滑，管口采用翻边凸缘工艺，焊接采用对接形式，并且焊缝处要进行修磨抛

光。

5.3.5底搅拌和侧搅拌的密封宜采用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机械密封。

6 试验方 法

6.1 焊接外观

    按JB/T 4735一1997的规定进行
6.2 水压

6.2.1 罐体应进行盛水试漏，试验用水的氯离子含量不超过25 mg/L，水温不低于50C, 12h无渗漏、
无异常变形和异常响声为合格，试验完毕应将水渍清理干净。
6.2)2 带有弥勒板、内插板和盘管等冷却装置的，其夹层或盘管内应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为工作

压力的1.25倍，保压30 min无渗漏为合格。

6.3 附件

6.3. 1 喷淋装置和清洗装置出厂前应进行运转试验，供水压力达到工艺设计压力，要求该装置喷水均

匀，转动自如。

6.3.2 搅拌器出厂前应进行试运转，罐内加水水位达到工作位置，运转时间不低于4h，要求罐体无异

常震动和不正常的声音，电机运转正常。

检验 规则

7.1检验分类
    产品制造竣工后，检验部门应按本标准和图样的规定进行检验。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的检验

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 2.1 出厂检验按5.1. 5.2的规定进行。

7.2.2 产品应逐台进行检验，合格并签署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厂。

7.3 型式检验

7. 3.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要求的全部内容。

7.3.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12个月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 志

    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应在明显部位固定不锈钢铭牌，内容至少应包括:

    a) 产品名称和商标;

    b) 卞要枯术规格，包括容积、外形尺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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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净重;

    d) 出厂编号;
    e) 生产日期:

    f) 制造单位;

    9) 制造地址;

    h) 采用标准编号。

8.2 包装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iB/T 191-2000，包装箱内应附有:

    a) 产品说明书:

合格证;

装箱单。

b)

动

8.3 运输

    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装车运输时应整体包裹保护膜，包括所有附件。产品放置在垫有软质材

料的专用鞍式搁架上，捆扎牢靠，避免划伤。

8.4 贮存

    食品工业用不锈钢薄壁容器包装后贮存在带顶棚、无氯离子和其他腐蚀性物质的仓库中:仪器、仪
表应在防潮的库房内贮存。


